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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段召集委員宜康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行

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六條之一。 

立法院修憲委員會組織規程增訂第六條之一條文草案（二讀） 

第六條之一 （不予增訂） 

主席：民進黨黨團、陳委員亭妃等及王委員榮璋等提案第六條之一均不予增訂。 

本案決議：「立法院修憲委員會組織規程第六條之一條文不予增訂。」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五案。 

十五、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陳明文等 19 人擬具「立法院

職權行使法增訂第八條之一條文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6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 22 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 1054301206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陳明文等 19 人擬具「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增訂第八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 105 年 4 月 1 日台立議字第 1050701140 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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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本院委員陳明文等 19 人擬具「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增訂第八條之一條文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分別於 105 年 5 月 2 日（星期一）、5 月 16 日（星期一）、5 月 23 日

（星期一）及 7 月 11 日（星期一）召開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20、23、26 及 40 次全體委員會議

，審查上開法案，均由召集委員段宜康擔任主席，除邀請委員說明提案要旨外，亦請相關單

位派員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委員陳明文等 19 人提案：（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為避免立法委員提案遭長期惡意杯葛或不當擱置，確保立法委員提案權利不因政黨對立

而遭抹殺，爰擬具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增訂第八條之一條文草案。 

參、立法院秘書長林志嘉報告：（5 月 16 日） 

主席、各位委員。志嘉奉邀再度列席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針對「國會改革相關法案

」進行報告，至感榮幸。承蒙各位委員在本院院務給予指導與支持，使本院各項行政工作均

能順利推展，志嘉特別藉此表達最誠摯的敬意與謝忱。 

自開議以來，各黨團及委員本於職責，陸續提出修法意見，尤其是國會改革相關議題，

持續受到社會各界關注，嗣經貴委員會於本（105）年 3 月 10 日（星期四）、3 月 24 日（星

期四）及 5 月 2 日（星期一）排定 3 次會議審查國會改革法案。今日第四次召開審查會，共

涉及 81 個提案，修正或新訂法規共涉及 4 項法律及 9 個命令，其中 4 項法律為立法院組織法

、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及立法委員行為法，9 個命令為立法院修憲委員

會組織規程、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組織規程、立法院議事規則、立法院議場規則、立法院會議

錄影錄音管理播送辦法、立法院網路國民提案實施辦法、立法院各委員會召集委員選舉辦法

、立法院各委員會會議室規則及立法委員互選院長副院長辦法，均係各黨團及本院委員持續

聚焦國會改革之修法建議，志嘉在此特表敬佩之意。 

有關本次各黨團及委員提案涉及議題層面主要為議長中立及立委行為規範、開放國會及

協商制度、調查權之法制化、單一召委之組織調整及其他相關建立議事場所婦幼友善環境、

廢除國是論壇等興革提議，其主要修正重點歸納如下：(一)為有效發揮委員會審查功能，平

衡各委員會審查監督範疇及委員人力，修正立法院各常設委員會數目由八個增加至十二個；(

二)配合常設委員會修正為十二個，各委員會席次隨同更動；(三)為落實國會議長議事中立，

明定相關中立內涵；(四)為落實委員之紀律責任，對委員相關行為規範予以明定；(五)為建

構立法委員資深專業制，落實委員會中心主義，將雙召集委員制改成單一召集委員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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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本院應於立法院全球資訊網設立專屬網頁，供人民透過網際網路提出請願文書，秘書處

就連署人達一定人數以上之立法倡議應彙整送立法委員作提案參考；(七)提高二讀會廣泛討

論後及三讀會中提出修正動議之門檻；(八)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85 號解釋，將國會調查

權予以法制化，以更堅實輔助立法院職權之行使；(九)增訂黨團協商過程之全程紀錄與協商

結論均應刊登公報，協商之錄影，應於國會頻道、立法院網際網路多媒體隨選視訊系統即時

播出；(十)為完善本院親善嬰幼兒環境，讓出列席本院人員，能就近照顧或哺餵嬰幼兒，藉

以改善臺灣職場親善嬰幼兒之環境；(十一)廢除國是論壇，以增進議事效率。相關之修法建

議，均可作為建立更具效能與人性化國會制度之參考。我們國會應興應革，大家可以一起來

共同討論，我覺得這樣的提出都很有建設性，我想等一下我們在委員會的審查，應該都會針

對這些逐一來做合理且對國會將來的發展有很好的審查意見，然後做成決議。 

新國會背負人民期待改革國會能有一番作為，在蘇院長的領導下，目前本院已積極研議

開放公民記者採訪之政策，同時也積極規劃旁聽硬體配置，俾達到議事公開透明及擴大民眾

參與之目的。 

以下再就幕僚已積極研議並著手實行之國會改革重要措施說明如下： 

(一)首先，國會改革是要將院會與委員會透明化，院長有說要把國會變成透明的國會、人民

的國會，讓民眾易於參與，因此本院於 4 月 8 日透過與無線、有線頻道業者及 21 家新媒

體合作，針對本院議事作公益無償播出，現在總共有 3 家頻道在做轉播，其中新媒體部

分更針對各委員會設置 8 個頻道，讓立法院透明開放程度，不僅趕上並超越國際水準；

其點閱人次從 4 月 8 日至 5 月 3 日約一個月期間有近 85 萬人次點閱。但根據最近的

update，到 5 月 15 日已經有超過 100 萬人次的觀看。 

(二)其次，為符合世界潮流及民意需求，本院官網改版作業將委請第三方團體進行官網和 App

使用滿意度與普及度及回饋調查作業。同時，亦將廣徵各界對於官網改版之期望及建議

，作為後續規劃之參採。未來本院網站將依民眾需求，提供分眾服務，方便使用任何載

具閱覽，力求網站近用及活力之形象，以具體行動展現開放國會的決心。我們很希望能

把立法院官網改版成為大家所需要的，能夠展現新國會新氣象。 

(三)再者，本院公報處辦理之公益無償議事轉播試辦案，亦委請合作媒體針對試辦期間之辦

理情形，自行或委託學術單位撰寫結案報告書，俾便於試辦階段結束後，評估是否繼續

辦理，抑或正式委託媒體轉播，相關結案報告書將於本會期結束後送本院各黨團及委員

參考。公報處可能會在 6 月 6 日左右做一個期中檢討，等試播完以後，也會做期末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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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將檢討結果與要怎麼繼續做跟各位委員報告，並會送至委員會讓委員跟黨團大家

一起做參考，以決定以後我們的進行方向。 

(四)另外，為強化本院各業務單位對委員服務工作的提升，及各業務單位平行的協調聯繫，

自本會期開始，每週三本院各業務單位均會定期舉行會報，俾積極處理並統合支援國會

改革之各項相關行政業務；另為回應人民期待，幕僚單位也積極與各公民團體進行溝通

對話，以推動落實人民參與及溝通之各項國會改革行政工作。 

(五)最後，在國會外交參與國際組織部分，為協助本院委員成立各國國會聯誼會，目前已加

強對美國、日本、歐盟及東協國家之重點國會外交工作，另外迄今已陸續成立與印度、

韓國、法國、義大利、帛琉及波蘭等 19 個國家之國會議員友好協會，近期預定成立的還

有 7 個國家，其餘尚有諸多國家刻正積極籌備辦理中，各項作為均以營造國際合作關係

、分享臺灣民主經驗、積極參與國際社會、提高我國國際地位為目標，並希望國會外交

能讓國會力量彌補行政部門的一些不足。 

綜上所述，國會改革影響層面廣泛且鉅大，所需配套措施亦多，允應廣納各界意見以求

周妥，本次各黨團及委員所提各項國會改革法案，基於行政幕僚的立場，尤其是本次聚焦之

議長中立及院長副院長互選辦法之相關議案，我們都尊重 貴委員會審查的結果，也會依最

終院會決議改革的內容配合處理相關行政支援工作，以建立新國會之氣象。 

最後，再次感謝貴委員會給我們機會來這裡做報告，我們一定會儘量竭盡所能提供幕僚

作業所需要的意見，事實上國會改革的工作非常龐雜，現在的提案就有 81 個，還要經過整合

、整理，的確是非常困難的工作，不過我想我們應該也是會逐步將它完成。以上報告，敬請

指教。謝謝！ 

肆、本案自 5 月 2 日起列入相關國會改革法案審查議案，嗣經 5 月 16 日、5 月 23 日報告及詢答完

畢，省略大體討論，於 7 月 11 日逕行逐條審查，咸認以目前之實務運作而言，立法委員提案

權利並不會因政黨對立而遭抹殺，尚無須調整。爰審查結果為：「不予增訂。」 

伍、爰經決議： 

(一)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二)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段宜康出席說明。 

陸、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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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員陳明文等19人擬具「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增訂第八條之一條文草案」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陳 明 文 等 1 9 人 提 案 條 文 說 明 

（不予增訂） 第八條之一 委員提出之議案，經送程序委員

會逾二個月未能提報院會交付委員會審查者

，經黨團提議或出席委員提議，十五人以上

連署或附議，不經討論，自程序委員會抽出

逕行交付有關委員會審查。 

一、本條新增。 
二、為尊重委員提案權，避免多數黨於程序委

員會進行惡意杯葛，戕害立法委員之提案權

。 
審查會：不予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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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段召集委員宜康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行逐

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增訂第八條之一。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增訂第八條之一條文草案（二讀） 
第八條之一  （不予增訂） 

主席：第八條之一不予增訂。 

本案決議：「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八條之一條文不予增訂。」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六案。 

十六、本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劉世芳等 17 人擬具「國

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增訂第二十二條之一條文草案」及委員黃昭順等 21
人擬具「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二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

提本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73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

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12 日 

發文字號：台立外字第 1054100519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院會交付本會審查：一、本院委員劉世芳等 17 人擬具「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增訂第二十

二條之一條文草案」；二、本院委員黃昭順等 21 人擬具「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二十二

條條文修正草案」等 2 案，業經審查完竣，須經黨團協商，請查照並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 105 年 04 月 13 日台立議字第 1050701389 號及 105 年 03 月 16 日台立議字第

1050700525 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 1 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委員劉世芳等 17 人擬具「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增訂第二十二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黃昭順

等 21 人擬具「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二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